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
114學年度畢業紀念冊製作編印財物採購案
契約書
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(以下簡稱甲方)委託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印製畢業紀念冊乙批，經雙方同意議定合約如下：

一、印件名稱：114學年度畢業紀念冊。

二、印製數量：160本
三、印製金額：每本新臺幣     元整。
四、印製內容：

 尺寸：菊八開(21x29.7公分)直式(左翻)。

 頁數：共64頁 彩色印刷。(班級頁每班8頁、義班4頁、共同頁18頁含聖經經句1頁、校歌校徽1頁、校長1頁、家長會長1頁、處室主任1頁、畢班導師+科任+員工合照1頁、全體教師2頁、全體學生大合照2頁、活動集錦4-5頁、光仁之歌與校園景色2-3頁、簽名頁1頁，共64頁)
 紙張：180磅特銅紙。

 設計：全冊採用電腦設計編排、電腦設計彩色印刷。
      封面：150磅特級銅版紙彩色印刷加48盎司紙版製作。
裝訂：穿線膠裝。不加書盒或禮盒。。
五、印製方式：
1.全部採用PS版版面精印，彩色頁採用雷射掃描分色，

2.照相製版之特殊效果處理，必須依甲方之設計製作，乙方不得
拒絕或加價。
3.有關內頁設計稿加花邊圖案設計，乙方不得拒絕，但需由甲方
提供可製版之原圖。

六、印製日期：

　甲方應於民國 115 年 5 月   日以前將全部完稿交由乙方印製。

　乙方則在民國 115 年 6 月 10 日以前全部印製完成交貨，若甲方完稿或校對有所延遲，則乙方交貨日期即按甲方延遲之日數順延。

七、交貨地點：光仁國小總務處。

八、製作附則：詳如招標規範及議價紀錄決議。
  ◎校對：

1. 乙方應於115年   月   日以前將彩色電腦稿交付甲方做第一 

   次校對，校對時間以三個工作天為限，校對完畢由乙方派員取 

   回。

 乙方應於115年   月   日以前將彩色電腦稿交付甲方做第二 

 次校對，校對時間以三個工作天為限，校對完畢由乙方派員取 

 回。

 乙方應於115年  月   日以前將彩色電腦稿交付甲方做第三次校對，校對完畢由乙方派員取回。

2. 乙方送校電腦稿若有不符原稿標準，應修正至與原稿相符，乙方不得拒絕或加價，但經甲方三次校對定稿後，若甲方要求重新製版，交貨日期需協議另訂之，且重新製版之費用需由甲方支付。

3. 每批電腦稿均需由甲方校對簽字，若有修改部分則由乙方修改完後送至甲方負責人簽字確認。

4. 甲方校對電腦稿、彩色樣時間超過雙方協定之時間，經乙方書面通知而甲方無明確之指示，乙方可視同該批彩色樣無誤，乙方可進行下一階段工作。

5. 電腦稿、彩色樣校對完畢由甲方簽認付印後，若發生之錯誤確由 

   甲方之忽略所致，乙方不負任何責任。

  ◎交貨：

1.本印件版權歸甲方所有，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加印授於他人使用。

2.交貨時運費由乙方負擔，印件如於運送途中有所損壞，乙方負
責無條件補足。

3.甲方於驗收時如發現貨品有損壞、裝訂錯誤、紙張不合原定磅數、裁切損耗超過同業公定損耗率，不符合原稿時，乙方應負責重新製作及負延遲之責。

4.逾期罰款：乙方未能如期交貨或逾期交貨，每逾期一天須扣除
合約總價千分之三違約金。
九、付款方式：甲方於乙方交清印件起七日內驗收無誤後付清貨款。

十、本合約自雙方簽章之日起生效，雙方不得無故毀約，任何一方如

果毀約致使對方蒙受損害時，應付本印件總價款二分之一罰款予

受害一方。

十一、本合約經雙方訂定簽約之後，無論物價如何波動，乙方均不得

提出增加費用之要求。

十二、本合約一式六份，甲方持五份、乙方持乙份為憑。

立合約人

甲方：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
代表人：梁坤明 
地址：臺北市萬大路423巷15號

電話：(02)2303-2874
乙方： 
代表人： 
地址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114年9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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